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2014年教育教学基本素质与能力测试方案

为做好我校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与能力的测试工作，根据湖北省教育厅《关于2014年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安排的通知》并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与能力测试方案。

一、测试对象和条件

参加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人员，必须是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和教育部有关规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在职或拟聘专任教学人员（专职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且系统讲授教学计划内一门以上的课程的教师（含辅导员），并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符合国家规定的学历要求；
2、普通话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3、身体条件合格；
4、非师范教育类毕业生还需取得教育学、心理学单科合格证书或取得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

二、测试主要内容
1、拟教学科（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以及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
2、理解把握拟教学科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能力，分析教学大纲及教材、确立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案、组织课堂教学、进行教学效果测评的能力，选择教学方法、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
3、仪表举止，语言表达，心理素质及思维能力。
三、测试方法
1、测试工作由我校学科（专业）专家组进行现场评价。
2、测试方法以面试、试讲两种方式进行。
面试 ：通过观察、提问、谈话等方式，重点考察申请人的仪态仪表、行为举止、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应试者所具备的基础理论和专业基本知识情况。
试讲：采用“现场无学生的试讲”和“现场有学生的试讲”由各院系自行安排，任选其一即可。重点考察应试者组织课堂实施、实现教学目的、掌握课程内容、运用教学语言和教学资源等能力，使用普通话提问、板书和讲解的技巧以及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等。
四、测试程序
1、学科（专业）专家组（3人以上）对申请人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进行测评，并逐项评分。面试和试讲的测试结果判定，分别以24分、36分以上为合格。任何一种测试不合格，应试者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应判定为不合格。
2、 各院系自行组织申请人在4月1日至10日进行面试和试讲。试讲内容由申请人提交最近一学期的教案，学科（专业）专家组根据教案，从中选择一课，申请人适当准备后，进行试讲。
3、测试结果报校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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